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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 函 
 

機關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號 

聯絡方式：黃緒瑩 02-27718121#1613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13日 

發文字號：台財產公字第103350124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辦理103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座

談會紀錄1份，其需 貴處辦理事項，請依結論及所附訪查

紀錄表建議處理方式辦理，並於文到2個月內將處理情形

函報主管機關及副知本部國有財產署，請 查照。 

 

說明：副本抄送內政部，請督導並列管本案辦理情形。 

 
正本：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副本：內政部、內政部營建署(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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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席致詞：（略） 

六、座談內容：（略） 

七、實地訪查結果詳如附件訪查紀錄表。 

八、結論：實地訪查紀錄表內之建議處理方式，請太魯閣國家

公園管理處配合辦理，並請主管機關內政部督導及列管其辦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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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情形實地訪查紀錄表 

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一）103 年度國

有公用財產管理

自我檢核情形。 

1.依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下簡稱太管處)簡報，該

處已依「103 年度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情形檢核計畫」完

成自我檢核，並將檢核表函

送內政部營建署（以下簡稱

營建署）。 

2.依太管處所填檢核表，其自

我檢核結果，有以下情形需

改進： 

(1)項次二(六)及三(三)5：動

產因故滅失，未填製財產

毀損報廢單報請審計部審

核後據以減損，致財產盤

點結果帳物不符。 

(2)項次五(一)2(4)：102 年

追收被占用不動產之使用

補償金為 0 元。 

(3)項次六(一)：勾選「無占

用他機關經管之國有不動

產」。惟查太管處經管部分

土地改良物坐落他機關經

管之國有土地，並未取得

土地使用權。 

自我檢核需改進事項，請分別

依本紀錄表檢核項目(三)1、

(五)1(2)及(六)之建議處理

方式辦理。 

（二）國有不動產

是否依規定辦理

1.依會場陳列資料： 

(1)經管 682 筆國有土地均已

1.經管國有建物未辦理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者，除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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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登記。 

1.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是否完成國

有及管理機關登

記。 

完成國有登記及管理機關

變更登記。 

(2)經管 84 棟國有建物，51

棟已完成所有權及管理機

關變更登記，其餘 33 棟未

辦竣登記之建物，部分已

取得使用執照，惟因部分

坐落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以下簡稱林務局）

經管之林班地，無法取得

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建物

老舊無法辦理登記。 

2.經訪查發現，部分不動產管

理機關登記名稱為「內政部

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

處」。 

免建照者外，請儘速依國有

財產法（以下簡稱國產法）

第 17 條及國有公用財產管

理手冊第28點至第30點規

定，檢附相關證件辦理登

記。倘因故無法辦理者，為

維護公共安全，宜補強其結

構，並改善其消防設備。 

2.經管之不動產登記名稱與

機關名稱不符者，請洽地政

機關辦理更正登記。 

2.徵收或購置之

不動產，是否已完

成國有登記並開

帳列管。 

依會場陳列資料，99 年價購 5

筆、100 年價購 3 筆及 102 年購

置 3 筆土地，均已完成國有及

管理機關登記。 

無。 

（三）國有財產之

產籍管理情形。 

1.是否依規定定

期實施盤點，並作

成紀錄，簽請首長

核閱。 

1.依會場陳列資料，102 年度太

管處已依所訂盤點實施計畫

於 102 年 9 月 2 日至 11 月

29 日進行盤點。不動產部

分，已向地政機關申請地籍

總歸戶資料，並檢附使用現

況照片，盤點結果不動產部

1.依據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

冊第 41 點及第 42 點規定，

各機關每一會計年度至少

實施全面盤點 1次，並應作

成盤點紀錄，簽請首長核

閱，以利全面掌握財產管理

情形及使用狀況，請調整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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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分帳物相符，動產部分有帳

無物者 7 件，於 103 年 3 月

12 日將盤點結果作成盤點紀

錄簽請首長核閱。 

2.動產有帳無物部分，依會場

陳列資料，太管處經管之割

草機 4 台、發電機 2 台及切

割機 1 台於 101 年 9 月間因

故失竊，遲於 103 年 4 月 29

日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陳報

營建署，經該署於 103 年 5

月 5 日退請補充說明遭竊 1

年 7 個月餘方辦理報廢程序

之原因及查明相關人員有無

疏失責任，尚未結案。 

點期程及盤點紀錄簽請首

長核閱時間，於同一會計年

度內完成。 

2.各機關經管之財產倘遇有

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

故而致損失之報損報毀案

件，依行政院訂頒「各機關

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注意事項三，除個別特殊事

項，徵得審計部同意者外，

不得依據該表之程序辦

理，應依照審計法第 58 條

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之

規定切實調查，並檢具處理

意見轉請審計機關審核。太

管處財產失竊辦理報損事

宜，應儘速依上開規定及上

級機關函示積極辦理。對於

經管之財產，更應依據國有

公用財產管理手冊財產之

經管及財產之養護相關規

定加強管理維護。 

2.財產帳卡是否

依國有財產產籍

管理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產籍要點）

規定設置。 

1.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財產

已設置財產明細分類帳、財產

卡及財產清冊，惟財產卡以下

欄位有漏未填載或填載有誤

情形： 

1.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產

卡各欄位，請參考國有公用

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產

卡填卡說明填載；土地改良

物、動產之財產卡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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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1)土地財產卡：申報地價日

期、申報地價單價、申報

地價總價、國有登記日

期、編定使用種類、原有

人、使用單位、使用關係、

使用面積、使用期間、地

上物資料欄位。 

(2)土地改良物財產卡：使用

單位、基地資料欄位。 

(3)房屋財產卡：建號、珍貴

財產註記、財產來源、最

低使用年限、國有登記日

期、主建物面積、附屬建

物面積、合計面積、國有

權利範圍面積、構造、使

用面積、基地資料欄之土

地標示、權利範圍面積欄

位。 

(4)動產財產卡：使用單位、

使用人、廠牌欄位。 

2.經管之著作權未設置權利財

產卡，據承辦單位表示，不

瞭解著作權為權利財產，故

未登帳列管。 

3.經管之土地、建物權狀已設

置備查簿。 

請依實際管理使用情形填

載。 

2.依據國產法第 3條規定，權

利亦屬國有財產之範圍，請

依產籍要點第 3 點規定格

式設置權利財產卡。 

3.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65 條

第 2 項規定，公有房地權利

登記等，經申請人於申請書

記明免繕發權利書狀者，得

免發給之。為減輕保管負

擔，建議可向地政機關辦理

權狀繳銷。 

3.財產價值之登依會場陳列資料，部分土地財依國有公用土地財產卡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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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記有無依產籍要

點規定辦理。 

產卡申報地價日期有非登載

102 年 1 月 1 日（當期）之情形。 

說明記載，申報地價日期應依

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之當

期申報地價日期(現為 102 年

1 月 1 日)填寫，申報地價單

價及總價應依照土地登記謄

本所有權部之當期(現為 102

年 1 月 1 日)申報地價填寫，

如經管之土地，遇申報地價調

整年而申報地價單價未變動

者，「申報地價單價」欄及「申

報地價總價」欄不必修改，惟

「申報地價日期」欄應填入當

期日期。爰請太管處全面檢視

據以修正，如調整後涉帳務調

整，尚應依產籍要點第 7點規

定辦理。 

4.購置提供派駐

國外或港澳人員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是否移由外交

部或行政院大陸

委 員 會 開 帳 列

管。 

太管處表示，無購置提供派駐

國外或港澳人員使用之國有財

產。 

無。 

5.經管之國有動

產，因故滅失、毀

損、拆卸或改裝，

或 未 達 使 用 年

101年 9月間失竊之割草機等7

件財產，太管處於 103 年 4 月

29 日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陳報

營建署，並經該署於 103 年 5

請依檢核項目（三）1 之建議

處理方式 2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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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限，辦理報廢或報

損者，是否依各機

關財物報廢分級

核定金額表及產

籍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理。 

月5日退請補充說明遭竊1年7

個月餘方辦理報廢程序之原因

及查明相關人員有無疏失責

任，目前尚未報審計部同意報

損。另不堪使用已逾最低使用

年限須報廢之財產，已依產籍

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6.實地抽盤財產

產籍登記及管理

情形。 

經實地抽盤人事室保管之裝訂

機等 25 件財產，抽盤結果除有

以下情形尚待釐清修正外，帳

物相符並有黏貼標籤： 

1.財產編號 3013405-5-1 銅模

等 3 件財產，誤將財產別名

列為財產名稱。 

2.有 1 件財產標籤所載財產編

號與實際情形不符。 

3.未盤得遊憩課 個人電腦 

（314010103-378）。 

1.財產名稱應依財物標準分

類規定填寫。 

2.財產標籤所載財產編號與

實際情形不符者，請查明正

確之財產編號，予以更正。 

3.財產有帳無物部分，請依檢

核項目（三）1 之建議處理

方式 2 辦理。 

（四）國有珍貴財

產管理情形。 

1.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珍貴

財產為下列不動產： 

(1)未登記之太魯閣牌樓(歷史

建築)1 座：依財產卡記載

坐落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

之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段 73

地號國有土地，惟據承辦單

位釐清係坐落交通部公路

總局(以下簡稱公路總局)

1.太魯閣牌樓坐落之國有土

地，請查對地籍確認坐落範

圍及管理機關，協調管理機

關依國產法第 38 條等規

定，辦理撥用取得管理權

後，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

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規定

納入珍貴不動產管理。 

2.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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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經管之同鄉玻士岸段 10 地

號國有土地。 

(2)普洛灣遺址：坐落花蓮縣秀

林鄉布洛灣段111至114地

號 4 筆國有土地。 

2.以上珍貴不動產均已依規定  

造具珍貴動產不動產增減表

及結存表，編具公用珍貴動

產不動產目錄及目錄總表函

送本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

稱國產署），且均有辦理保

險，惟未設置備查簿。就太

魯閣牌樓每日進行巡查作業

及作成紀錄表。 

產不動產管理要點第 9 點

規定，珍貴不動產於取得

後，應即分類、編號，辦理

登記，並備地圖、圖樣等備

查簿。爰請儘速依該規定設

置備查簿。 

（五）國有財產之

管理、使用及收益

情形。 

1.不動產 

(１)有無閒置未

利用情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之國有

不動產無閒置未利用情形。 

無。 

(２)有無被占用

情形。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截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止，太管處經

管國有公用被占用土地共計 4

筆，已造冊列管、訂有被占用

不動產清查及處理計畫，並定

期將處理情形報營建署轉陳內

政部彙送國產署。處理情形如

請就經管被占用之國有土

地，依所訂處理計畫及被占用

處理原則規定，積極處理並追

收使用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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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下： 

1.已處理結案 0 筆。 

2.尚未處理結案 4筆：已依「各

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

動產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被

占用處理原則）」，於 101 年

7 月間通知占用人自行騰空

及繳交使用補償金。惟占用

人迄未繳納，太管處亦未催

辦處理。 

(３)有無無償提

供使用、提供利

用、出租、委託經

營或設定地上權

情形。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經管

之不動產提供使用情形如下： 

1.無償提供使用(1 件)：係依

「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

用之原則」(以下簡稱無償提

供原則)規定，無償提供「內

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察大

隊」配合執行國家公園整體

任務所需之房地，並已簽訂

無償提供使用契約及約定使

用單位不得有收益行為。 

2.出租(15 件) 

(1)其中 8 件，係依國產法第

28條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以下簡稱收

益原則）規定，辦理逕予

出租予遠傳電信股份有限

1.國有公用財產，除其他法律

另有規定外，依國產法第 11

條及第 32 條規定，應由管

理機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

用途或事業目的，直接管理

使用，符合無償提供原則規

定，在不出具使用權同意書

之前提下，得無償提供公

共、公務或公益使用，並訂

定契約及規範使用者不得

收益。符合國產法第 28 條

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在不違背其事業目

的或原定用途下，得依本部

訂頒收益原則辦理出租或

利用。 

2.太管處與遠傳公司簽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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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公司（以下簡稱遠傳公司） 

架設基地台設備，並簽訂

土地使用契約書及收取管

理費。惟太管處簽辦文件

未明確載明提供使用之法

源。另查，案內文山、綠

水合流、流芳橋三處為太

管處向林務局承租之國有

林班地，前已依雙方契約

規定，洽該局同意遠傳公

司設置基地台設備有案。 

(2)其餘「101 年長春祠服務

站遊憩服務據點經營管理

租賃案」等 7 件出租案，

經查核結果，均係依政府

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 

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公

開標租），評選優勝廠商辦

理議價，簽訂委託經營契

約並收取租金。其招標租

金（預算金額）之訂定，

係依「國有出租基地租金

率調整方案」 或土地法第

97 條規定計算。 

(3)據會場陳列之出租契約，

除與遠傳公司簽訂之土地

使用契約書外，其餘均未

土地使用契約書，倘係依國

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收益原

則規定辦理出租者，所簽訂

之土地使用契約書，建議修

改為租賃契約書並收取租

金，以符實際。 

3.「101 年長春祠服務站遊憩

服務據點經營管理租賃案」

等 7 案，請太管處先查明國

有房地提供使用之法源

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1)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93年6月16日工程技

字第 09300234640 號函

示，各機關辦理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計畫，符合促參

法規定者，應依該法規定

辦理。各機關經管之公有

財產依採購法規定辦理

委外經營使用者，應先查

明確實符合國產法、地方

公產管理法令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爰採購法係

規範政府採購工程、財物

或勞務之辦理程序，非為

辦理國有房地出租或委

託經營之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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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載明提供房地之標示（地

號或建號）。 

3.委託經營(1 件)：係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

稱促參法）規定，將經管 1

筆土地及地上 23 棟建物，辦

理 OT 促參，簽訂「立德布洛

灣山月村渡假村委託民間經

營管理案」委託經營契約，

並收取定額權利金及經營權

利金。  

4.另查，太管處經管國有宿舍

中，部分提供備勤使用，依

該處 101 年 10 月 22 日太行

字第 1010013078 號函示，於

使用備勤性質房舍時，收取

環境清潔及寢具清洗費每天

每一房 600 元。惟未載明房

舍提供使用之法源。 

(2)經管國有公用房地，倘

係依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

及收益原則規定辦理公

開標租者，對於出租之方

式、租金標準及契約內容

等，應依收益原則所列各

項規定辦理。 

4.出租契約未載明提供房地

標示部分，請於租約內詳實

記載，以杜爭議。 

5.備勤房舍非屬宿舍，不適用

宿舍管理相關規定，請釐清

實際使用用途。備勤房舍倘

擬依國產法第 28 條但書及

收益原則規定，採利用方式

按次或按期收取費用，其費

用標準，依收益原則第 7

點規定，得由太管處依逕予

出租租金標準計收，或依提

供設施之特性、管理成本，

並考量市場因素訂定。 

(４)撥用國有不

動產之管理使用

情形： 

甲、是否已辦妥撥

用（含有償及無

償）登記。 

依會場陳列資料及承辦單位說

明，撥用之國有不動產均完成

撥用登記並依撥用計畫使用，

因撥用之土地位於國家公園區

內，無需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

編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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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乙、撥用非都市土

地有無按撥用計

畫補辦編定或變

更編定。 

丙、有無國產法第

39 條應廢止撥用

情形。 

 

 

 

２、智慧財產權 

(１)有無經管智

慧財產權。 

(２)建立活化運

用推動機制、管考

制度及運用智慧

財產權所獲得之

收益情形。 

1.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太

管處未經管智慧財產權。惟

查部分出版品（如：繽紛.太

魯閣）標註著作財產權人為

太管處，據承辦單位表示，

該著作權並未登帳列管。 

2.上述宣導品、解說品等之授

權運用，據承辦單位表示，

係交由太管處員工消費合作

社(以下簡稱員消社)印刷，

並依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規

定，以出版品製作數量 10%

之份數回饋太管處作為教育

解說之用；或以員消社代售

政府出版品之收益，以出版

品定價之 40%歸屬員消社，

60%歸繳國庫。上述出版品之

收入，已依規定解繳國庫。 

請太管處清查其對外販售出

版品之著作權屬，就經管之著

作權，依國產法第 21 條及產

籍要點第 3 點第 1項規定，設

置國有權利財產卡及明細分

類帳，並掌握其管理及活化運

用情形。 

 

(六)占用其他機

關（含國產署）經

太管處表示，未占用他機關經

管之國有不動產。惟查太管處

請查明該等地上物坐落之土

地標示，倘為他機關經管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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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管國有不動產之

處理情形 

89 年間接管公路總局移交中橫

公路兩旁之太魯閣牌樓、涼亭

等 20 件地上物，其坐落之土地

部分為他機關經管之國有土

地，並未取得土地使用權。 

有土地，請取具該機關同意撥

用文件，依國產法第 38 條、

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及「各級

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

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等

規定，循序申請撥用。如坐落

之國有土地為他機關公用中

之財產(例如：公路總局經管

之公路用地)，可協調土地管

理機關就實際需用範圍辦理

分割後撥用，或協議撥用部分

持分方式辦理。 

(七)內部控制作

業辦理情形 

１、有無訂定財產

管理業務內部控

制制度。 

依簡報及會場陳列資料，太管

處已於 101 年 5 月訂定內部控

制作業制度，成立內部控制專

案小組，並訂有財產管理業務

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無。 

２、有無依「政府

內部稽核應行注

意事項」規定執行

內部稽核工作。 

依會場陳列及據承辦單位表示

並未對財產管理業務辦理內部

稽核工作。 

請依行政院訂定之「政府內部

稽核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成

立內部稽核專責單位，規劃及

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包括擬定

稽核計畫、蒐集稽核佐證資料

及製作稽核紀錄等事項。相關

書表可依據該注意事項所附

之參考格式訂定。 

(八)國有財產帳依會場陳列資料，經管之國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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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之處理情形 

１、經管之國有不

動產提供利用、出

租、委託經營或設

定地上權所得收

入是否已依規定

解繳國庫（或由事

業主管機關依預

算程序處理）。 

不動產有提供出租、委託經營

之收益情形如下： 

1. 租金收入：102 年度收入為

5,926,010 元整，103 年截至

4 月份收入為 1,851,749 元

整。 

2. 權利金收入：102 年度收入

為 4,062,140 元整，103 年

截 至 4 月 份 收 入 為

2,634,859 元整。 

以上收入均已解繳國庫。 

２、財產增減異動

有無按期列報。 

依會場陳列資料，公務用、公

共用財產增減異動均已按期列

報。 

無。 

３、公務用財產是

否有未依規定程

序撥充基金財產

情形。 

依會場陳列資料，無公務用財

產撥充基金財產情形。 

無。 

(九)宿舍管理情

形 

103 年度國有宿

舍管理情形檢核

計畫書面檢核項

目 

1.依會場陳列資料，合歡站 7

戶單房間職務宿舍未辦理居

住事實查考。 

2.所訂宿舍管理要點之附件仍

使用「單身宿舍」名稱。 

3.宿舍管理要點及借用契約訂

有宿舍借用人留職停薪者應

在 3 個月內遷出之規定，但

未配合宿舍管理手冊增訂

1.請依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

認定作業原則第 3 點規定，

每年至少應辦理2次居住事

實查考。 

2.請依宿舍管理手冊第 3 點

規定，將「單身宿舍」名稱

修正為「單房間職務宿

舍」。 

3.宿舍管理要點及借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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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辦理情形 建議處理方式 

「但宿舍借用人因養育三足

歲以下之子女依法留職停薪

者，不在此限。」之規定。 

4.依會場陳列資料，宿舍借用

人每人每月收取電費 100

元。 

5.經查合歡站 7 戶宿舍未於全

國宿舍管理系統建置資料。

另據太管處表示，目前登錄

於該系統之宿舍計 20 戶，其

中部分實際作為備勤房舍使

用。  

 

請配合宿舍管理手冊第 10

點規定，增訂宿舍借用人因

養育三足歲以下之子女依

法留職停薪者，不受應在 3

個月內遷出規定之限制。 

4.宿舍管理手冊第 20 點規

定，宿舍之水電費、瓦斯費

等費用，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請檢討目前所訂收費標

準，覈實收費。 

5.請儘速於全國宿舍管理系

統補登合歡站 7 戶宿舍資

料，另備勤房舍非屬宿舍，

不適用宿舍管理相關規

定，請勿登載於全國宿舍管

理系統，並釐正產籍資料。 

 
 

 

 
 

 

 

 
 

 

 

 

 

 


